臺中市圓滿戶外劇場懸掛活動旗幟申請表
104.5版
	活動名稱
	

	申請單位     
	(簽章)

	旗

幟
	種類
	□大型旗幟
	□關東旗

	
	各類旗幟

尺寸限制
	長900公分×寬120公分
	長150公分×寬60公分

	
	各旗幟可設位置及數量
	文心路與向上路入口廣場上的14支大型旗桿。
	劇場內，申請放置總數不得超過150支。

	
	申請懸掛旗幟的數量
	
	

	
	申請懸掛

起迄時間
	自   年   月   日起

至   年   月   日止
	   年   月   日

	旗幟材質
	限用布質材料。

	回覆方式
	Fax:

E-Mail:

	以下欄位由管理單位依實際情形核定，申請單位無需填寫。

	核准期間
	
	

	核准數量
	
	

	其他應注意事項
	1.請檢附旗幟平面彩色圖稿，必須註明尺寸。

2.關東旗僅限活動當天於劇場內放置，倘申請人需放置於文心森林公園範圍內，須向公園管理單位臺中市政府建設局申請使用，未依規定辦理遭拆除告發，由申請人自行負責。

3.申請大型旗幟者，如遇前後活動時間緊湊，懸掛時段或懸掛數量及方式必須配合協調。

4.非經本局核定允許設置之位置、旗幟種類及樣式不得擅自懸掛；如違反相關規定，本局將逕為拆除，並求償拆除代工費用。

5.懸掛期間如遇發布海上颱風警報，即自行拆除所有廣告旗幟，倘陸上颱風警報發布後仍未拆除完畢者，本局將逕行派工拆除，除求償拆除代工費用，並依違反「臺中市圓滿戶外劇場使用管理辦法」第十一條第六款規定沒入申請人的場地使用保證金新台幣6萬元。

	旗幟彩色圖稿

並註明實際尺寸
	


臺中市圓滿戶外劇場懸掛活動旗幟切結書
茲於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使用 貴局所轄圓滿戶外劇場舉辦活動，因活動宣傳及現場效果需要申請懸掛旗幟，並同意切結遵守相關規定，如有違反同意無條件立即撤除懸掛旗幟，若損壞劇場設施或因懸掛不當造成人員受傷，願無條件恢復原狀，並負相關賠償責任。倘未立即處理，貴局得終止本單位繼續使用劇場並沒入保證金，且得視情節向本單位求償，特立本切結書以茲證明。
此 致
臺中市政府文化局
	立切結書單位（申請人）：
	簽章

	立據人（負責人或代表人）：

立據人身分證字號：
	簽章

	緊急聯絡人：

	緊急聯絡電話：

	聯絡地址：

	旗幟施工單位：  
	簽章

	施工單位負責人：
	簽章

	緊急聯絡人：
	

	緊急聯絡電話：

	

	中華民國  年  月  日


